
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暨所屬機關約聘人員公開甄選職缺一覽表

組別 職缺 名額 薪資 資格條件 工作地點 工作項目 備註

B組
保護性約

聘社工員

正取1名，

備取至多2

名

312薪點

(新臺幣

44,896)計

酬

應同時具有下列資格條件：

1.領有社會工作師證照；或符合專門職業

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

第5條應考資格。

2.具備1年以上社會福利直接服務工作經

歷。

鳳山中心1名

1.辦理非家暴老人保護案件處

遇服務

2.辦理弱勢家庭案件處遇輔導

服務

3.辦理家庭支持及預防宣導活

動

4.社區資源開發與運用

5.其他上級交辦事項

薪點折合率為每點新臺

幣143.9元

旗山中心1名

(職務代理)

1.代理期間自到職日起

至113年12月31日止(原

留職停薪人員預計留停

至114年9月21日止)。

2.薪點折合率為每點新

臺幣140.3元。

辦理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業務A組

直接服務

類約聘社

工員

正取1名，

備取至多2

名

296薪點

(新臺幣

41,528)計

酬

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:

1.領有社會工作師證照。

2.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

工作師考試規則應考資格。



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暨所屬機關約聘人員公開甄選職缺一覽表

組別 職缺 名額 薪資 資格條件 工作地點 工作項目 備註

甲仙中心2名
辦理旗山、六龜及甲仙社會福

利服務中心業務

薪點折合率為每點新臺

幣143.9元

左營中心1名

1.執行本市新住民家庭服務計畫:

(1)新住民家庭服務與個案處遇。

(2)新住民及新二代人力培力。

(3)服務報表統計。

(4)新住民家庭福利及法律諮詢。

(5)新住民福利服務與多元文化宣

傳。

2.新住民通譯人員及志工管理。

3.本市初入境、新增新住民、遭

逢特境設籍前新住民訪視服務。

4.新住民服務資源開發及民間團

體培力。

5.新住民社區服務據點及新住民

關懷小站輔導。

6.館務執行輔導。

7.其他交辦事項。

薪點折合率為每點新臺

幣140.3元

兒少科1名

1.辦理弱勢家庭等案件處遇輔

導服務

2.執行高風險家庭處遇服務方

案

3.社區資源結合與運用

4.其他上級交辦事項

薪點折合率為每點新臺

幣135元

C組

一般/直接

服務類約

聘社工員

正取4名，

備取至多8

名

280薪點

(新臺幣

40,292或

39,284或

37,800)計

酬

國內外大學以上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畢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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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別 職缺 名額 薪資 資格條件 工作地點 工作項目 備註

D組

一般服務

類約聘社

工員

正取2名，

備取至多4

名

296薪點

(新臺幣

39,960)計

酬

國內外大學以上社會工作、特殊教育、復

健諮商、心理諮商或醫事等相關科系（

所、組）畢業。

障福科2名

1.辦理身心障礙照顧服務資源

布建計畫-擴增社區式服務業務

，含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照

顧、社區日間作業設施、社區

居住及家庭托顧服務據點布建

業務。

2.辦理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

照顧、社區日間作業設施、社

區居住及家庭托顧服務據點綜

合及彙整業務。

3.配合科內各項庶務。

薪點折合率為每點新臺

幣135元

E組

一般服務

類約聘社

工員

正取1名，

備取至多2

名

280薪點

(新臺幣

37,800)計

酬

國內外大學以上社工相關科系畢業，且具

電腦操作能力。
救助科1名

1.負責本市社會救助金專戶管

理會之運作、資料之收集、整

編及保管、成果之彙整、帳務

管理及收支徵信等相關工作。

2.辦理民眾急難救助、生活扶

助等捐款經費控管。

3.辦理本局各界捐款及捐助獎

勵業務。

4.辦理本局國際捐款資訊核

對、聯繫及帳務處理事宜。

5.辦理本局重大災害或意外案

件捐款之資訊整合、指定捐款

運用、公開徵信及報上級機關

備查等業務。

6.辦理本局物資捐助及配送規

劃業務。

薪點折合率為每點新臺

幣135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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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別 職缺 名額 薪資 資格條件 工作地點 工作項目 備註

F組
職務代理

約聘人員

正取1名，

備取至多2

名

280薪點

(新臺幣

37,800)計

酬

國內外大學以上畢業，並符合下列資格條

件之一：

1.社會工作等相關科系畢業，具有社會工

作相關工作一年以上經驗。

2.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

工作師考試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。

3.具有社會工作師證書。

老福科1名

1.民間團體申請本局活動補助

2.非家暴老人保護行政業務協

助

3.其他臨時交辦事項

1.代理期間自到職日起

至113年12月31日止(原

留職停薪人員預計留停

至115年12月31日止)。

2.薪點折合率為每點新

臺幣135元。

林園區公所1名
薪點折合率為每點新臺

幣127.5元

楠梓區公所1名
薪點折合率為每點新臺

幣127.5元

正取2名，

備取至多4

名

國民年金

約僱服務

員

G組

辦理國民年金所得未達一定標

準認定業務：申請案件及年度

複查案件之受理、調查、審

核、通知及建檔，並配合辦理

該資格之宣導、訪視及重新清

查。

國內外大專院校畢業，符合專門職業及技

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5條

應考資格。

250薪點

(新臺幣

31,875)計

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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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別 職缺 名額 薪資 資格條件 工作地點 工作項目 備註

H組
約僱社工

員

正取1名，

備取至多2

名

280薪點

(新臺幣

37,800)計

酬

國內外大學以上社工相關科系畢業，或符

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

師考試規則第5條應考資格。

救助科1名

1.辦理執行公益彩券盈餘分配

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相關業

務。

2.臨時人力輔導業務。

3.輔導受補助民間團體推展社

會福利服務方案。

薪點折合率為每點新臺

幣135元


